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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本局於中華民國106年4月14日以檔企字第1060011110號令

修正發布「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推廣檔案研究應用

獎勵要點」第二點、第三點、第四點，並自即日生效。茲

檢送發布令影本(含附件)1份，請查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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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處、國家安全局、行政院秘書長及行政院所屬部會行總處署、臺灣省政府、福

建省政府、直轄市政府、縣(市)政府、臺灣省諮議會、直轄市議會、縣(市)議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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